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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一脸甜蜜，上个月领了结婚证，
现在已嫁作人妇。小两口的日子你侬我
侬，蜜里调油。

思思和她老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不
过在很久以前，他们竟然见过。就是那一
转眼的回眸，让两个人的缘分紧紧地系在
了一起。说到这里，思思自己也觉得不可
思议。

那时候，思思是一位新闻媒体从业人
员，有一天，她和搭档去黄岩一个派出所
采访。采访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
得去派出所后，那边正给她安排采访对
象，让她先在办公室等一下。

思思和搭档百无聊赖地等着，就在这
个时候，一位民警出现了。民警看到思思
他们干坐着，就主动给他们倒了一杯水。
思思瞟着给她倒水的民警，浓眉大眼，刚
毅的嘴唇，坚挺的鼻梁，挺拔的身姿，看得
她都脸红了。她转身偷偷地跟她的搭档
说：“那个民警好帅啊。”

小伙子给思思他们安顿好之后就走
了，思思记得，那小伙子走之前还看了她
一眼，她觉得那时候自己脸很烫。

思思工作结束后就走了，她不知道小
伙子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刻意地去打听。
那种感觉就像是茫茫人海中的两个人见
面了，虽然彼此都感觉很美好，萌生出异
样的情愫，但是没有交集，又像无数人一
样，被刻意地忽略了。

两年后，思思离开了新闻媒体单位，
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每天三点一线
的生活很呆板，也很无聊，但是父母的催
婚，让思思更无聊。她执意不肯去相亲，
总觉得爱情最美好的感觉，不应该以相亲
这种最原始、最功利的方式来表达。因
此，她一直都跟父母“躲猫猫”。那一天，
思思母亲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一位热心
的阿姨给她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一
定要让她去看看，思思受不起这“夺命连
环?@!!”，不得已答应了母亲。

那天晚上，思思一辈子都记得。她先
找了一件八百年不穿压箱底的衣服套身

上，扎了一个老气的“道姑头”来表达对相
亲的无声抗议，随后雄赳赳，气昂昂地去
赴会。小伙子比较绅士，提前到了。等到
思思坐定，抬起头来跟相亲的小伙子招呼
时，思思呆住了。这个时候思思恨不得马
上回家“回炉再造”，或者挖个地洞钻进
去。原来那个男的就是两年前思思在黄
岩基层派出所碰到的民警陈兴，而陈兴也
认出她来了，世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奇妙。

故事说到这里，也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了。两个人认识一个星期，思思就正式成
为陈兴的女朋友，:个月后他们就订婚了，
半年后就结婚了。两个人趣味相投，脾气
相近，颇有夫唱妇随的感觉。

事后说起跟思思的相遇，陈兴也觉
得颇有戏剧性。他说，那个时候在派出
所看到思思，一眼就喜欢上了，碍于性
格比较腼腆，对思思也不熟，也不敢上
前要联络方式。这一错，就是两年，可
是没想到，月老的姻缘线却如此眷顾，
两年后，两个人以这种方式见面，幸福
来得如此突然。

“缘”来真巧

<一只烟

韩国电影《暗杀》，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叫《最熟悉的
陌生人》。一方面是脑海里不断飘来一部同类型的中国
电影《风声》，一方面是这虽然是部韩国电影，却与中国有
着诸多渊源。8A8A年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就在上海，因
此上世纪:>年代的老上海风味我们是熟悉的，而且=>8B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C>周
年，选择在这一年上映该片，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对一
个中国人有很强烈的“植入感”。

在观影的时候，我一直问自己：如果把我扔到那个时
代，我愿意成为谁？枪法神准的安玉允一生都生活在“背
叛”中，父亲追杀母亲，她没有孪生姐姐的好运气，被误以
为已死。后来父亲追杀她，又是由姐姐“替死”，她从来都
没有被亲生父亲善待过，只是命运弄人，一直被运气要求
活下来。她的内心应该是支离破碎的，否则面对一再放
弃自己的父亲，她不会依然无法下手，还要夏威夷·手枪
替自己开那一枪。再来说说夏威夷·手枪，他似乎没有背
负着复国使命，任由自己活得潇洒自在，尽管在那飘摇动
荡的年代。但他内心依然有个无法填补的大窟窿，伤于
亲情，输于爱情。双面特工廉锡镇是最复杂最悲情的存
在，在任何一方都得不到依靠，即便到了观众这里，也是
对他最为恨得咬牙切齿，电影里他终于死于安玉允枪下，
于他是最大的解脱吧。也许有人要说，让我成为一个平
民就好，可是那是个战争要人人都成为“主角”的年代，谁
又能独善其身、安耽快活？

说实话，电影一开场的表现让我特别没有耐心，戏剧
手法拍摄，让人难有看电影的感觉。但这一切都只是为
了之后的那场暗杀铺垫色彩，如果没有这点“耐心”，难以
感受到后来酣畅淋漓的突破。这部电影有明显的“上下
部分”，一开始多线并驾齐驱，展现了宿命式的人物性格，
编织了一张扑朔迷离的人物网。后来一口气长驱直入，
仿佛导演已经完全掌握了节奏，只消痛快地将一切呈现
在观众面前。叛变的反转，亲情的羁绊，爱情的转化，以
及为了国家的义无反顾，皆能以线索衔接对称剧情，让人
在两个多小时里，牢牢被电影掌握住。

面对这部“隔壁老王拍的电影”，向来爱国的观众肯
定又着急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拍出这样主旋律的电
影？对于这一点，我必须要说，看《风声》的时候，我同样
是热血澎湃的，好看。到了《暗杀》这里，这或许依然不能
简单定义为主旋律电影，商业因素明显存在，甚至在时尚
人士的眼中，说它是部时装片也不为过，只不过人家苛责
到过分的态度对待了时尚这件事，为了还原时代精神面
貌，用传统手工艺缝制DB>>件戏服就够让我们膜拜了。
但仔细分析这部电影，这就是一部标准的电影工业化的
产物，谍战、悬疑、打斗、追车、爆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
就是个侠盗和痞子英雄的故事。但不要以为这样就扒开
人家看得清楚明白了，人家对于自己要输出的情感和意
识形态可从来都是认真对待的，否则观众怎会在某些时
刻热泪盈眶呢？

对于我来说，看一部电影首先要看的是故事，故事讲
得好，我自然就被它要表达的意义给虏获了。这一点，
《暗杀》做到了。而看演员呢，不是看那张脸，是看演员的
眼睛里有没有戏。这一点，我也被折服了。或许大多数
人会奔着女主演全智贤来看《暗杀》，她当然证明了自己
不是个“花瓶”，但看完后，我被饰演廉锡镇的李政宰给吓
到了。电影最后，廉锡镇接受审判，他脱去上衣的那个镜
头，实在太震撼，一个时尚的中年人扮演一个垂暮的老年
人，即便演技精湛，也需要体态来支撑，为了这样一个镜
头，我相信李政宰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过变态的折磨。通
过演员的表现，我忽然明白了这部电影为何好看，在很多
电影“立”一个英雄的时候，这部电影在“破”圣人，当夏威
夷·手枪和拍档在下水道讨论“去一趟夏威夷吧，听说那
里的女人不穿衣服”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是男人的心
思，没有英雄的企图。正因为这样，当他们一爬出下水道
就被打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更悲壮。

这部电影可以看两次。第一次看“好看”，第二次学
习尊重人家如何做到了这点。

好看更值得尊重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吗？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一

个自大狂。
也就在前些日子，我到一家水果店想

买些水果，指着货架就问：“这菠萝怎么
卖？”

“这不是菠萝，这是凤梨！”漂亮的店
员纠正道。

“菠萝不就是凤梨吗？只不过一个产
自于台湾而已，台湾那里把菠萝称之为凤
梨！”我回答道，自以为博学多才，现在才
知道，自己是多么才疏学浅外加浅薄愚
蠢。

“菠萝就是菠萝，凤梨就是凤梨，不一
样的。”店员执拗道。

“怎么个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说到这里，我只能无语，心里却表示

不屑，当然也没有买。因为，在我印象中，
我已经吃过最好吃的“凤梨”了，而在台
州，那是别想再吃到了。

那是在三四年前，我随着内人第一次
登上了宝岛台湾，途经台南的某个村子，
旅行车停了下来，路边有当地的几个村民
在卖“凤梨”，牌子上写着：“牛奶凤梨”四
个字。

我们的导游曾经在马英九办公室工
作过，只不过那个时候，马英九还只是台
北市的市长。如今当了导游，却深谙门
道，只是简单说了一句：“台湾的牛奶凤梨
的确不错，果肉是白色的，在大陆应该吃
不到。”

他这么一说，便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牛奶凤梨？难道真会有奶香不成？价格
多少已经忘了，反正不是很贵，买了一个，
小伙子现场削皮，果然，果皮里面显露出
雪白的果肉，连滴出来的果汁也是白色
的。拿一块放到嘴里，一股浓郁的奶香夹
杂着淡淡的清甜砰然而出。直到现在，我
还对那一刻美妙的味觉念念不忘。

现在想想，或许是那个时候因为天气
炎热，而树荫下的凤梨甘甜清冽，才会那
么好吃吧。但无论怎么说，不一会儿，我
们两人就把偌大一个凤梨吃了个精光。

难道真是我错了？凤梨并不是菠萝，
菠萝也不是凤梨？写这篇稿子之前，我才
知道，说错我也没错，因为从生物学来说，
菠萝和凤梨的确是同一种水果。但说错
我也的确错了，因为从水果种植业来说，

凤梨和菠萝的确不是同一种水果。就譬
如你能把涌泉的蜜橘同黄岩的“本地早”
称之为同一种水果吗？虽然它们都是橘

子。你能把车厘子同小樱桃称之为同一
种水果吗？虽然它们都是樱桃。你能把
红富士同蛇果称之为同一种水果吗？虽
然它们都是苹果的一种。

但那时在水果店里，我明显不是在搞
物种的研究，我只是要买一种水果，因此，
答案就是，我明显错了。

好吧，说到这里，我承认，有时候书看
多了，所谓的知识越多，人也就会容易自
作聪明，反而变傻了。

真正的味道要用嘴来品尝，用心来体
会，而不是让你用脑子去思考，这是两回
事。就像我在台湾的时候，围着台湾岛绕
了一圈，回到台北，一头扎进夜市里，去品
尝地道的台湾小吃，芒果沙冰、蚵仔煎
……队伍再长，肚子滚圆了，也要吃上几
口，不然怎么叫做“不吃当地地道美食，就
等于没来过嘛”，现在想起来，台北街头夜
市里的小吃并不怎么合我的胃口，台湾特
有的那种甜面酱，味道甜腻不说，还有一
种怪怪的“中药”味道，而台湾人似乎喜欢
往所有的食品里都加入这种甜面酱，吃得
我是没几口就腻味了。

于是，当我看到椒江开了一家“台北
凤梨餐厅”的时候，心里不免小激动一番，
终于可以尝到久违的“台湾菠萝”了！哦，
不对不对，应该是“台湾凤梨”了。

用凤梨炒饭还是有讲究的。首先，米
饭应该是隔夜的硬米饭，刚出锅的米饭因
为水分太多，并不适合拿来炒饭。其次，
从凤梨皮里面挖出来的凤梨肉最好先在
烤箱里烤个三四分钟，让凤梨的香气更加
浓郁。第三，凤梨和米饭的滋味应该相互
渗透，让凤梨的酸和稻米的甜味有机地融
合，便真会如同一种烙印般把这种滋味烙
进你的血液里。而且你应该相信，这的确
是台北的味道。

最后还是免不了装逼一下，如何分辨
菠萝与凤梨呢？其实也很简单，菠萝削皮
之后，还要用小刀把嵌入果肉中的刺给除
掉，于是就会在果肉上留下一道一道的挖
痕，而凤梨则无需这样，简单把皮削掉就
可以吃了！

如此，从台北凤梨餐厅的凤梨炒饭中
的凤梨果皮来看，这家店的确用的是凤梨
而不是菠萝，而食物中飘散出来的那种甜
甜腻腻的味道，也的确是台湾这种软软糯
糯的味道。而至于你喜不喜欢，只有等你
尝过以后才知道了。

菠萝就是凤梨
凤梨不是菠萝

女主角：思思
年龄：27岁
现状：已婚
相亲心得：于千万人中遇见你，这就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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